
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增府行复〔2022〕298 号

申请人：吴某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新城大道 400 号低碳总部园新城创业中

心 14 楼一楼 103 单位及二楼全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泽勇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吴某政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作出的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签收了被申请人送达的增城管执

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认为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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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、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，

不服上述行政处理决定，遂向贵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并未提供具体证据证明，涉案建筑物违反现行

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性指标或村庄规划强制性内容的情形，依法

属于举证不充分。

首先，从申请人父亲吴某彪与增城市新塘镇某合作社签订的

《土地转让协议书》第四条可以看出，据增城市新塘镇某合作社

了解得知，在涉案建筑物坐落位置的地块兴建厂房、住宅或开办

企业等均属于当时的城镇规划许可范围情形。其次，在申请人父

亲吴某彪受让上述地块后，曾将地块出租给某大道的施工队用于

施工项目部建筑建设。在某大道施工队进行道路施工前，该施工

队曾就项目部建筑向规划许可部门申请建筑施工许可且获得批

准。后来上述建筑因过于破旧，出于保护周边居民安全，申请人

才对上述建筑物进行拆旧建新。综合上述地块的历史用途和建筑

物修建情况，可以看出，即使在上述地块兴建建筑物，也不违反

当时和现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性指标或村庄规划强制性内

容。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

设必须同时符合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和“违反控制性

详细规划的强制内容、规划条件或者城乡规划技术标准”两个条

件。然而，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前，被申请人没有履行向申请人

或周边居民就涉案建筑物进行充分调查的义务，又没有提供具体

文件依据详细说明涉案建筑物究竟违反了何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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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内容、规划条件或者城乡规划技术标准，仅凭申请人未申领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直接认定涉案房屋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

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情形的违法建设，依法属于证据不足。

二、被申请人未经调查直接认定涉案建筑物属于无法采取

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情形的违法建设依法属于程序不

当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

条之规定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

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采纳。

然而，被申请人在执法过程中，没有充分听取申请人的意见，也

没有综合多方访问和资料调查再对历史建筑作出合适处理，其行

为应属程序违法。

三、涉案建筑物系基于历史遗留问题无法完善建设施工许

可手续，基于尊重历史原则，在涉案建筑物并未违反城镇规划强

制性指标的情形下，被申请人不责令申请人补办规划手续而是直

接要求申请人拆除建筑物，系处罚不当。

在申请人父亲吴某彪受让上述地块后，申请人曾要求增城市

新塘镇某合作社配合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并提供办理手续所需文

件，但该合作社一直不能提供，导致申请人后来也一直不能完善

规划许可手续。另外，在申请人父亲吴某彪受让上述地块后，该

地块上一直存在建筑物，建筑物也从来没有出现非法占用规划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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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市政设施、公共服务设备用地或影响历史文化、村落面貌等

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。故此，对待因历史问题遗留下来的建筑物，

应当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，认定其属于“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对规划实施影响”的建筑物。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

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要求申请人限期内改正，补办相关手续。被

申请人没有结合历史情况和具体情况，直接认定涉案建筑属于“无

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”的建筑物并且要求申请人

直接拆除建筑物，系处罚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程

序违法、证据不充分及处罚不当的情形，已经严重损害了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。故此，申请人现根据我国行政

复议法及有关规定，依法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，恳请贵府在查明

案件事实后依法予以支持申请人的申请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

申请人吴某政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，于 2017 年期间，擅

自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翟洞村新屋社永宁大道，建设 1 幢 2 层

框架结构建筑物，建筑面积 517 平方米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建设。上

述建筑物未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

处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有关规定，属于无法采取

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对违法建设当事人作如下决定：责令当事人自接到本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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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。逾期不自行拆除

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二、作出行政行为所履行的法定程序

（一）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4 日依法对位于广州市增城

区永宁街某社的 1 幢 2 层框架结构建筑物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制作

了《检查笔录》《现场照片》《现场勘验图》《询问通知书》等

证据，并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与申请人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

（二）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于 2020 年 7 月

15 日发来《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》（穗规划资源业务

函〔2020〕9944 号），认定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村的 1 幢

2 层框架结构建筑物，是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
影响的违法建设。

（三）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

理决定书》（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），以公告形式督

促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。

三、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

（一）2020 年 6 月 4 日制作的《检查笔录》1 份、《现场照

片》2 份、《现场勘验图》1 份、《询问通知书》1 份；

（二）2020 年 6 月 10 日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1 份；

（三）《行政案件执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》、身份证复印

件及房屋租赁合同各 1 份；

（四）《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征求涉嫌违法

建设案件规划意见的函》（增城管执函〔2020〕350 号）及《关

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》（穗规划资源业务函〔2020〕99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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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各 1 份；

（五）2022 年 4 月 18 日制作的《检查笔录》及《现场照片》

各 1 份；

（六）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增城管执违建处字

〔2022〕B4 号）1 份及送达回证 2 份；

（七）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》（增城管执公字〔2022〕

B4 号）及张贴回证各 1 份。

四、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：“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对违法建设进行立案调查后，认为属于城乡规

划法规定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对规划实施影响或者重大、复杂、

难以定性情形的，应当书面征询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”。

为保障当事人的权利，确保案件事实清楚，本案中被申请人书面

征询了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

局认定本案是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

建设。

五、被申请人已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与申请人进行了询问调

查，并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申请人明确承认涉案违法建设未办

理相关规划报建手续。被申请人已充分保障申请人陈述申辩之权

利，且原国务院法制办在《对陕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<关于“责

令限期拆除”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为的请示>的复函》（国法秘研

函〔2012〕665 号）中明确：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二十三条关于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改正

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’的规定，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

为与行政处罚是不同的行政行为。因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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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‘限期拆除’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‘责

令限期拆除’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”。被申请人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限期

拆除违法建设，符合法定程序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吴某政违法建设一案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

法律法规适用准确，被申请人严格履行自身法定职责，依法作出

处理决定。望区政府依法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 年 6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

某村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现场有 1 幢 2 层框架结构建筑物，建基

面积 258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517 平方米，执法人员遂对现场拍照

取证，制作检查笔录、现场勘验图，并制作、留置送达《询问通

知书》（穗综增询字〔2020〕53597 号），要求申请人于 2020 年

6月8日携带有关材料到执法机关接受询问调查及听取处理意见。

2020 年 6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增城区永宁街某村

委会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被申请人执法人

员出示了证件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及申请回避的权

利。申请人在笔录中称：“增城区永宁街某村某大道（广州市增

城宁锦再生资源回收站）房屋使用的土地是向永宁街某某社租赁

的，已办理了临时土地使用证，该房屋是申请人投资建设的，没

有办理相关的规划报建手续，于 2017 年 7 月份开始建设，2017

年 10 月完工，属于拆旧建新。该房屋为 1 幢两层，建基面积 258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517 平方米，现租赁给增城某再生资源回收店

使用，对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制作的《检查笔录》《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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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照片》《现场勘验图》确认属实。”同日，申请人签名确认了

《行政案件执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》。

2020 年 7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

区分局制作了《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征求涉嫌违法

建设案件规划意见的函》（增城管执函〔2020〕350 号），征询

涉案建筑物规划定性意见及认定涉案建筑物是否为违法建设。

2020 年 7 月 15 日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向

被申请人制作了《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》（穗规划资

源业务函〔2022〕9944 号），提供的规划意见如下：“……经查，

上述建（构）筑物未申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根据《城乡

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条，《广

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，该违法建设属于

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……”

2022 年 7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

书》（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），认定申请人吴某政未

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，于 2017 年期间，擅自在广州市增城区永

宁街某村建设 1 幢 2 层框架结构建筑物，建筑面积 517 平方米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

已构成违法建设。上述建筑物未申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

有关规定，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责令申

请人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。

逾期不自行拆除的，将依法强制执行。该决定书一并告知了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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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救济途径和期限。2022 年 7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将上述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留置送达，并按照申请人确认的送达地址

邮寄送达。

2022 年 7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

书》（增城管执公字〔2022〕B4 号），督促违法建设当事人在规

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，逾期不拆除的，被申请人将依法实

施强制拆除，并告知公告期间当事人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。2022 年

7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村某屋、

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村委会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道办事处宣

传栏张贴上述公告书。

申请人不服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《检查笔录》《询问通知书》《询问笔录》《增

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征求涉嫌违法建设案件规划意见

的函》《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》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》、现场照片、现场勘验图

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

请人依法有权对本辖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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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

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

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

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

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

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

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

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”《广州市违法建

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违法建设，是指违反城

乡规划管理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：（一）未取得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

的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擅自建

设涉案建筑物，已构成违法建设，被申请人在征得规划部门关于

上述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意见

后，作出责令申请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理决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

法律正确。

三、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程序

是否合法的问题。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前经过现场检

查、询问调查、征询规划定性意见等程序，在询问时告知并保障

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权，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后及时向申请

人送达，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未规定作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

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、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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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亦不属于行政处罚，申请人关于涉案行政

处理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及在作出决定前应告知决定内容、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要求听证权利的意见，于法无据，本府不予

支持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人民政府处理已经建成的违法建设，应

当自发现违法建设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；案情

特别重大或者复杂的，经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

府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可以适当延期，但最长不得超过九十个工

作日。”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发现涉案违法建设，直到

2022 年 7 月 11 日才作出涉案处理决定，超过法定期限，且无正

当理由，属于程序违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被申

请人逾期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的行为属于程序轻微

违法，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，不足以导致《违法建

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被撤销。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理决

定的理由依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和第（三）项第 3 目的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作

出的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；

二、确认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逾

期作出增城管执违建处字〔2022〕B4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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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

抄告：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
